
关于“6·2”事故的调查报告

2022年6月2日8时许，位于我区高德街道辖区北海市北郊水厂的深度处理综合池厂房内，发生一起一名作
业人员在进行脚手架的搭建和拆除作业时，因踩踏的竹杆突然断裂导致失足从脚手架上掉落受伤的事故。为了
查清事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50号）,经海城区人民政府批准，2022年11月24日成立由
海城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叶固禄为组长,海城区应急管理局、北海市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海城区高德街道办事
处、海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海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海城区总工会、海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等有关
单位人员组成的“6·2”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
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
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
防范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一）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北海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供水公司”），所在地北海市***************，法定代表人黄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肆仟伍佰捌拾伍万圆整，
1992年3月13日成立，营业期限为1992年3月13日成立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包括自来水生产和销售(限禾塘
水厂、龙潭水厂、北郊水厂经营)；供水设备及附属器材零售；市政给排水丙级范围的设计（限分支机构经
营）、水质检测（凭技监部门核发的认证证书方可经营），水表计量检定、校准和检测、水表拆装、水表修理
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北海市北郊水
厂水质提标工程建设单位。

2.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所在地广西南宁市兴宁区
***************，法定代表人邓少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2011年2月12日成立，营业期限为2011年2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包括建设工程



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施工专业作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建筑材
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系北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施
工单位。

3.广西兴万佳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万佳公司”），所在地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
港片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周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企业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2021年6月10日成立，营业期限为2021年6月10
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人力资源服务（不含
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施工；公路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系北海市北
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劳务分包单位。

（二）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蒋仁权，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2***************，住所地北海市***************。系北

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项目维修工程脚手架安装拆除作业人员。
2.杜寿明，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50***************，住所地北海市***************。系北

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项目经理。
3.卓国胜，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52***************。系北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项

目维修工程劳务单位的维修作业班组长。
（三）工程项目承发包关系。
发生事件的深度处理综合池维修工程，为北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项目的组成项目，都同属北海市北

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项目的维修工程。2017年9月，施工单位中标北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并于同年签
订了《总承包工程合同》（合同编号：Z-17057。工程规模：15万m³/d。合同总价9671.18万元）。

项目于2019年11月6日竣工并交付，质量缺陷保修期两年，由于厂区潮湿，天棚腻子掉落较多，建设单位
2022年4月要求施工单位针对综合池腻子掉落进行维修。2022年5月3日施工单位再次安排维修人员进行腻子修
补，该厂房占地面积2321.10㎡。施工单位接到任务后安排劳务公司人员卓国胜、卓国荣进行腻子维修作业，由
于作业区高度超过2m，卓国荣将搭设脚手架的工程分包给个人唐继业。唐继业又将该工程转包给个人刘胜刚，
刘胜刚接到该工程后将工程的脚手架搭设劳务分包给个人邓小洪，刘胜刚负责提供竹杆。邓小洪接到工程后通
知蒋仁俊、蒋仁权、陈能友等人一同进行脚手架的搭建和拆除作业。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和善后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2022年6月2日8时30分左右，蒋仁权在拆除脚手架过程中，因踩踏的竹杆突然断裂导致失足从脚手架上掉

落，随后刘胜刚开车将伤者蒋仁权送往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二）事故善后情况。
2022年7月13日伤者蒋仁权治疗出院，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共7854.44元由唐继业垫付。由于伤后赔

付事宜未能达到一致，双方还在协商中。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1.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伤者蒋仁权，男，汉族，**岁，重庆市***************，身份证号码
为512***************。

2.直接经济损失。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7854.44元，主要为蒋仁权的住院医疗费用。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蒋仁权在拆除脚手架过程中，因踩踏的竹杆突然断裂导致从脚手架上掉落。
（二）间接原因。
1.建工集团作为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对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协调、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带）
违章作业等事故隐患。
  2.兴万佳公司作为劳务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未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未能及时发现并

消除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带）违章作业等事故隐患。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蒋仁权，北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项目维修工程脚手架安装拆除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高处作
业未佩戴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带）施工作业，踩踏的竹杆突然断裂导致失足掉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
责任。建议由兴万佳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2.卓国胜，北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项目维修工程劳务单位的维修作业班组长，未及时阻止蒋仁权未
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带）违章作业。在接到事故报告后，未按规定及时报告事故信息，对事故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应急等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3.杜寿明，建工集团北海市北郊水厂水质提标工程项目经理，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现场施工组织管理不
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带）违章作业隐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
住建等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相关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兴万佳公司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未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

人员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带）违章作业等事故隐患。建议由住建等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建工集团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对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协调、管理不

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带）违章作业等事
故隐患。建议由住建等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1.兴万佳公司要深刻吸取“6·2”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作业现场管理力度，督促作
业人员严格落实各类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2.建工集团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针对“6·2”事故中存在
的安全生产问题，开展隐患排查，并落实好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保证
现场施工规范，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